
宁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进展情况（2023 年 1-3 月份）
序

号

重点

工作

任务

详细工作计划 工作进展情况

1 强化食

品药品

安全监

管，积

极创建

国家食

品安全

示范城

市。

力争年

内新增

市场主

体 1 万

家以

上。

3月：①督促指导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上报工作，开展医疗器械监督抽样工作；开展新冠病

毒疫苗流通质量监管工作，开展药品、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②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分级分类

检查。③督促指导企业、小作坊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守查保专项整治

工作，协调组织开展县域内食品安全分层分级包保工作。⑤开展 2023 年全国“两会”和“3•15”
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4月：①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分级分类检查。②督促指导企业、小作坊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③开展医疗器械监督抽样工作。④开展药品经营使用单位日常监督检查，开展网络销售药店信

息报告和网络销售监管。

5月：①督促指导企业、小作坊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②开展防疫保安康专项提升行动、重

点领域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加强医疗器械监管。③持续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药品、化妆品不良

反应监测。

6月：①督促企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②组织企业参加食安员抽考。③加强中药流通使用监管，

持续推进“规范化药房”创建。

7月：①加强集采中选、创新、医疗美容、青少年近视防控、无菌和植入性、网络销售、农村

地区等医疗器械监管。②持续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药品、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开展农村地区

药品经营使用专项检查，持续推进“规范化药房”创建。

8月：①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分级分类检查。②督促指导企业、小作坊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③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药品、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

9月：①开展防疫保安康专项提升行动、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提升行动、重点领域质量安全提升

行动，切实加强医疗器械监管。②开展农村地区药品经营使用专项检查，持续推进“规范化药

房”创建。

10 月：①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分级分类检查；②督促指导企业、小作坊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③督促企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④加强医疗器械监管。⑤持续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药品、

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开展农村地区药品经营使用专项检查，持续推进“规范化药房”创建。

11 月：①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分级分类检查；②督促指导企业、小作坊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③督促企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④根据上级部署，组织开展相关专项整治工作。⑤持续开

展日常监督检查和药品、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持续推进“规范化药房”创建。

12 月：①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分级分类检查；②督促指导企业、小作坊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③督促企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④根据上级部署，组织开展相关专项整治工作。⑤开展医

疗器械经营、使用环节日常监管工作，总结监管年度工作，督促上报医疗器械不良事件。⑥持

续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药品、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持续推进“规范化药房”创建。新增市场

主体 1 万户以上。

一、全县食品安全监督性抽检环节：正在制定本年度食品安全监督性

抽检计划，并安排部署本年度招投标工作。

二、食品生产环节：配合县局开展 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活动;

印发《全县食品小作坊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局函[2023]14

号），部署开展全县食品小作坊专项整治工作;联合乡镇市场监管所对

4 家食品生产企业、6家小作坊进行监督检查，指导规范提升;督促指

导企业和小作坊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等重点工作。

三、食品流通环节：开展校园周边隐患排查整治活动 11 次，印发《关

于加强“315 消费者权益日”期间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提示》，要求

各企业坚决做好“五个”确保，严把食品生产源头关口，全面做好今

年“315”期间食品安全工作。

四、餐饮环节：近期检查餐饮经营单位 360 家次，其中学校食堂 114

家次。完成春季学校幼儿园食堂专项检查 114 家次，检查敬老院食堂

13 家次，共下达责令改正文书 28 份，问题已整改。

五、药品和医疗器械环节：3 月底前对辖区内的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

新冠病毒疫苗完成一轮全覆盖检查，目前第一季度已完成；继续监督

指导零售药店拆零销售行为，督促药店建立健全药品拆零质量管理制

度和销售操作规程；开展疫情防控医疗器械流通环节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加强对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体温计、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

等产品的监督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522 人次，检查经营企业 76 家，

使用单位 73 家，责令改正 16 家；开展防疫保安康专项提升行动，共

检查经营疫情防控医疗器械企业 24 家，其中网络销售企业 2 家，责改

2 家；抽检医疗器械 4 批次，督导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上报工作，

目前已上报 111 例。

六、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环节：截止到 3 月底，全县新增市场主体

2074 户，完成全年目标的 20.71%。


